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明确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组织机构设置原则，

使公司组织机构管理有章可循，组织机构精干高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战略，结合公司实际，制定本制

度。 

第二条 定义及说明： 

（一） 组织机构：是指在《公司章程》指引下，依据公司战略和管控模式，通过

系统设计，由各种组织要素相互关联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组织构成模式与相互关系。 

（二） 组织机构管理：是指对公司组织机构进行设置，并根据公司经营发展和业

务需要对相应的组织机构和授权体系进行调整、变更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 

（三） 法人治理结构：由企业党组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机

构组成。 

（四） 经营管理机构：是指公司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五） 内部管理机构：即公司各内设部门。 

（六） 分支机构：包含分公司、办事处等。 

（七） 其他机构：包含专业委员会、临时机构等。 

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的组织机构管理。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四条 董事会负责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机构的协调、评估、

调整等管理工作，批准公司内部管理机构、分支机构设置/调整方案。 

第五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负责组织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分支机构设置/调

整方案，确定其他机构的设置与调整。 

第六条 公司组织机构管理部门对总经理负责，负责收集、分析和评估内部管理机构、

分支机构及其他机构等的运行动态，为总经理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分支机构方案，

设置/调整其他机构提供参考依据。 

第三章 组织机构设置与调整 



第七条 组织机构设置与调整应遵循“依法合规、战略导向、权责适当、精简高效”

的原则。 

第八条 组织机构设置/调整的依据： 

（一） 法律法规要求； 

（二） 公司战略发生调整； 

（三） 公司管控模式变化； 

（四） 公司经营管理需要； 

（五） 公司章程认可的其他情况。 

第九条 公司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依法设置/

调整企业党组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机构、内部管理机构及其他

机构。 

第十条 公司根据自身战略确定管控模式，按步骤开展职能分解与机构划分、机构权

责设置、制定管理文件、设计管理流程、编制组织机构图等组织机构设置/调整工作，

具体程序参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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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各层级组织机构的权责按照《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和总经理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执行，公司内部管理机构权责按照公司《组

织管理规程》执行，分支机构及其他机构权责以公司发布的相应组织管理文件执行。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第十三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各子企业可根据本制度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 


